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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交易及結算所有限公司及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對本公佈的內容概不負責，對其
準確性或完整性亦不發表任何聲明，並明確表示，概不對因本公佈全部或任何部份內容
而產生或因倚賴該等內容而引致的任何損失承擔任何責任。 
 

 

 

南順 ( 香港 ) 有限公司  
(於香港註冊成立之有限公司) 

(股份代號：411) 

 

 

截至二零一二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六個月 

中期業績公佈 

 
南順(香港)有限公司董事會欣然提呈本集團截至二零一二年十二月三十一日之未經

審核綜合中期業績。 

 

概要 

 

本集團實行了 2011/12 年度年報內所述之補救行動後，現已轉虧為盈，毛利及銷售

量於回顧期內均錄得增長。特別是有賴於上年財政年度第四季進行的組織架構優

化，加上在持續整頓計劃、精簡流程及提升生產力╱廠房使用率方面作出的努力，

本集團已成功渡過充滿挑戰的一年，重新取得盈利。 

 

本集團憑藉優越的服務、技術支援、品質及安全標準，繼續令產品脫穎而出，並於

過去六個月期間獲得現有客戶及新客戶的熱烈支持，令本集團深受鼓舞。 

 

隨著本集團位於中國西部的新麵粉廠於本財政年度末接近完工，我們將能夠作出更

佳部署，繼續進行地域擴展，並且採取審慎策略令銷量與盈利平衡增長。 

 

財務業績概要 

 

期內，本集團之股東應佔中期淨溢利由去年財政年度的港幣 12,000,000元增加至港

幣 53,000,000元，收入為港幣 1,895,000,000元，較去年同期增長 27.5%。與去年同

期相比，毛利率由 15.2%輕微上升至 15.6%。本集團於充滿挑戰的經濟環境下仍堅

守審慎理財之原則，於二零一二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持有淨現金結餘港幣

127,000,000元。 

 

股息 

 

董事會宣派截至二零一二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六個月之中期股息每股港幣 0.06

元，合共為港幣 14,601,250元（二零一一年：無）。中期股息將於二零一三年三月

二十六日星期二支付予於二零一三年三月十九日星期二名列本公司股東名冊之股

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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業務回顧 

 

食品分部（麵粉及食用油） 

 

與去年同期相比，該分部收入增長 30%至港幣 1,663,000,000 元，經營溢利為港幣

66,000,000元。 

 

在中港兩地「地溝油」恐慌瀰漫的環境下，本集團之食用油業務憑藉安全及優質的

產品及品牌繼續錄得增長。本集團將繼續投入資金及人力資源，擴展市場及分銷網

絡。此外，本集團亦會加強產品研發、不斷創新，為客戶及消費者提供安全、健康

及優質的產品。 

 

隨著本集團進一步開發中價及商品式麵粉產品，同時在大部份地區增加銷售優質專

用麵粉產品，本集團之麵粉業務繼續錄得盈利。因此，不僅令整體廠房使用率大幅

上升，更加降低了生產成本。 

 

中國西部的新麵粉廠竣工後，本集團將具備一切必需設施，覆蓋中國所有主要區

域，為本集團於全國各地之持續增長提供支持。由於食用油及麵粉之盈利能力受商

品價格波動所影響，因此本集團將繼續對原料採購實行審慎管理。 

 

清潔用品分部 

 

該分部之增長仍然令人鼓舞，其中收入增加 15%至港幣 229,000,000 元，而經營溢

利則增加 72%至港幣 33,000,000元。透過結合橫向擴張及縱向滲透之策略，本集團

新一代鎖色洗衣液在其擁有強大優勢之中國南方地區一經推出，便為顧客接受。憑

藉於中國南方各省（廣東範圍外）繼續壯大的分銷網絡，本集團對該分部之持續增

長保持樂觀。儘管起始規模較小，但隨著與新分銷商建立關係，本集團在已擴展之

中國其他地區市場之牽引力正逐漸增加。本集團未來亦將致力拓展工商業用清潔劑

品牌「即潔保」之業務。 

 

展望 

 

儘管近期中國經濟增長放緩，但其增長趨勢仍令增長停滯不前的大部份發達國家為

之妒忌。我們相信，隨著消費者生活水平提高，其可支配收入及購買力亦會增加，

而本集團憑藉長期努力，恪守提供安全及優質產品之承諾，加上逐步建立起的著名

品牌，必能滿足消費者對優質安全消費品的需求。 

 

然而，全球經濟變化尚未明朗，令投資者及消費者心存憂慮。預期此不確定之環境

會令商品價格持續波動。此外，中國在經濟放緩的同時亦經歷政權更迭，內外監管

措施之實施亦令此局面更錯綜複雜，包括對通脹環境及潛在物業市場泡沫之長期擔

憂。本集團將繼續致力在產品及服務差異化方面增強核心競爭力，同時提升員工質

素，以應對未來之挑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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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動資金及財政狀況 

 

於二零一二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本集團有淨現金結餘港幣 127,000,000 元 (二零一

二年六月三十日: 港幣 104,000,000元)，包括現金總額為港幣 441,000,000元 (二零

一二年六月三十日: 港幣 451,000,000 元) ，其中 94%為人民幣，5%為港幣，及

1%為澳門幣。 
 

於二零一二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本集團有港幣 691,000,000 元銀行備用信貸額 (二

零一二年六月三十日 : 港幣 625,000,000 元 )，當中已使用的金額為港幣

314,000,000元 (二零一二年六月三十日: 港幣 347,000,000元)。所有銀行貸款以浮

動利率計算利息，並在一年內償還。 

 

本集團於總部集中處理所有融資活動，金融及衍生工具的應用受到內部規管，僅

可用以處理及減輕貿易商品的價格風險。 

 

於二零一二年十二月三十一日，存貨周轉期為 72 日 (二零一二年六月三十日: 86

日) 。貿易應收款周轉期維持在 32 日 (二零一二年六月三十日：28 日) 的合理水

平 。 
  

鑒於本集團有穏健現金和流動資金的狀況，管理層相信，本集團有充足資源應付

日常營運及承擔支出項目。 

 

資本開支 

 

期內，本集團投入固定資產港幣 42,000,000元, 主要用於四川省邛崍市和山東省青

州市建造及購置麵粉廠房和設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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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收益表 

截至二零一二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六個月 (未經審核) 
 

    

   二零一二年  二零一一年  

 附註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營業額  
銷售成本 

 

2 

 

  
1,895,361 

(1,599,625 

 
 

) 

 
1,486,577 

(1,260,929 

 
 

) 

 

毛利 

 

其他收入及其他淨收益 

銷售及分銷費用 

行政費用 

其他經營費用 

               

295,736 

 

 

14,014 

(161,155 

(73,850 

(1,564 

 

 

 

 

 

)

) 

) 

             

225,648 

 

 

19,376 

(160,463 

(65,555 

(2,288 

 

 

 

 

 

)

) 

) 

 

經營溢利 

融資成本 

應佔共同控制個體的溢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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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3,181 

(3,011 

210 

 

 
) 

 
16,718 

(1,409 

2,926 

 

 
) 

 

除稅前溢利 

稅項支出 

 

2,3 

4 

  
70,380 

(16,901 

 
 

) 

 
18,235 

(6,109 

 
 

) 

本期溢利   53,479  12,126  

 

歸屬於: 

本公司股東 

非控股權益 

  

53,479 

- 

 

12,126 

- 

 

 

本期溢利 
   

53,479 

 

  

12,126 

 

 

 

股息 – 期末後擬派發中期股息 
 
5 

 

14,601 

 

- 

 

 

每股盈利(港元) 

基本 

 
6 

 

0.22 

 

0.05 

 

攤薄   
N/A 

 
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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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全面收益表 

截至二零一二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六個月 (未經審核) 
 

    

   二零一二年  二零一一年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本期溢利 

   

53,479 

  

12,126 

 

 

本期其他全面收益(除稅及重新分類調整後): 

其後可重新分類至損益之項目: 

 折算海外業務的財務報表而產生之匯兌差額 

 

可供出售的財務資產公允價值之變動 

   

 

 

15,482 

 

- 

  

 

 

18,700 

 

5 

 

 

 

  

本期其他全面收益，除稅後 

   

15,482 

  

18,705 

 

 

        

本期全面收益總額 

   

68,961 

  

30,831 

 

       

歸屬於: 

本公司股東 

 非控股權益   

   

68,961 

- 

  

30,831 

- 

 

 

 

 

本期全面收益總額 

   

68,961 

  

30,8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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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財務狀況表 

於二零一二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未經審核 )  (經審核)  
   二零一二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 
  二零一二年 

  六月三十日 
 

 附註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非流動資產        
 固定資產   677,464   658,122 
 租賃土地   89,053   89,281 
 無形資產   3,363   3,345 
 共同控制個體權益 7  52,877   52,668 
 可供出售的財務資產   523   523 
 遞延稅項資產   51   346 
 固定資產預付款   15,149   15,127 
   838,480   819,412 
流動資產       

 存貨   555,169   584,521 
 應收賬款、按金及預付款 8  352,770   287,651 
 衍生金融工具   -   93 
 應收稅款   3,098   3,098 
 現金及現金等額   440,520   451,117 
   1,351,557   1,326,480 
       
流動負債       

  銀行貸款   314,000   347,000 
 應付賬款、已收按金及應計費用 9  341,282   331,303 
 應付共同控制個體款項   43,316   37,659 
 應付稅款   22,968   11,409 
 其他流動負債   197   256 
   721,763   727,627  

淨流動資產   629,794   598,853  

總資產減流動負債   1,468,274   1,418,265  
        
非流動負債        
 其他非流動負債   124   197  

淨資產 
  

1,468,150  
 

1,418,068 
 

       
 

資金及儲備       
 

 股本 

  儲備 

  243,354 

1,213,945 

  243,354 

1,163,863 

 

 本公司股東應佔權益   1,457,299   1,407,217  

 非控股權益   10,851   10,851  

權益總額   
1,468,150  

 
1,418,0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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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註: 

 

1. 編製基準及會計政策 

 

本中期財務報表乃按照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聯交所」)之證券上巿規則之適用披露規

定及香港會計師公會頒布之香港會計準則第 34 號「中期財務報告」之規定而編製。 

 

本中期財務報表乃根據二零一一/一二年度之周年財務報表所採納之同一會計政策而編製，

惟預期將於二零一二/一三年度財務報表內反映之會計政策變動除外，詳情載於下文。 
 

香港會計師公會已頒布若干於本集團本會計年度首次生效之經修訂之及新香港財務報告準

則，此統稱包括香港會計準則及詮釋。採納經修訂準則、修訂本及詮釋對本集團之業績及

財務狀況並無重大影響。此外，香港會計準則第 1 號修訂本「財務報表之呈列 - 其他全面

收益項目之呈列」已於二零一二年七月一日起生效。該修訂本規定, 在若干條件符合之情況

下，實體把其他全面收益中於日後可重新分類至損益之項目，與不會重新分類至損益之項

目分開呈列。這項呈列之變動對任何所呈列期間之已呈列損益、總收支或淨資產並無影

響。 
 

本中期財務報告載有簡明綜合財務報表及經選定之闡述附註。附註載有有助於了解本集團

自二零一一/一二年度財務報表以來之財務狀況及業績變動的相關重要事件及交易之闡釋。

簡明綜合中期財務報表及其附註並不包括根據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編製整份財務報表所需的

全部資料。 

 

本中期財務報告的資料未經審核及並不構成法定財務報表。本中期財務報告內的二零一二

年六月三十日止財務年度的財務資料乃摘錄自本公司之法定財務報告。截止二零一二年六

月三十日止年度之法定財務報告可於本集團之公司秘書處索閱, 地址為香港新界大埔大埔工

業邨大富街二十一號, 或本公司的網址 http://www.lamsoon.com 取得。核數師於二零一二年

八月二十八日發表之報告中就該等財務報表作出無保留意見。 
 

 

2. 分部資料 

 

本集團業務按下列分部列示。有關資料與內部提供給本集團最高層行政管理人員作資源分配

及考核所用的相若。 

 

-  食品：製造及分銷一系列食品，包括麵粉及食用油。 
 

-  清潔用品: 製造及分銷家用及工業用清潔用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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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註: 

 

2. 分部資料(續) 

 

(a)    分部業績及資產 
  

就評估分部表現及各分部間之資源配置而言，本集團最高層行政管理人員根據下列事項
監控各需作報告分部之業績及資產: 

  
用於報告分部溢利之表示方法為「經營溢利」。為了得出「經營溢利」，本集團之盈利
就並無明確歸於個別分部之項目(如總公司或企業行政成本)作出進一步調整。 
 
分部資產包括全部有形資產、無形資產、其他非流動資產及流動資產，惟共同控制個體
權益、遞延稅項資產及其他企業資產除外。 
 
 
向最高層行政管理人員提供之需作報告分部資料如下: 

 
 截至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二年 (未經審核)  二零一一年(未經審核) 
 食品 清潔用品 分部總計  食品 清潔用品 分部總計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自外來客戶及需
作報告分部之收
入 1,663,106 228,962 1,892,068 

 

1,282,771 199,552 1,482,323 

        
需作報告分部之
經營溢利 66,131 32,648 98,779 

 
24,356 18,995 43,351 

        
    

 二零一二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未經審核) 

 二零一二年六月三十日 
(經審核) 

 食品 清潔用品 分部總計  食品 清潔用品 分部總計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需作報告分部之
資產 1,884,589 281,335 2,165,924  1,918,596 222,221 2,140,8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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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註: 

 

2. 分部資料(續) 

 
(b) 需作報告分部收入、損益及資產之調節表 

 
  截至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二年  二零一一年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收入      
需作報告分部之收入  1,892,068  1,482,323  
服務及租金收入  3,293  4,254  
      
綜合營業額  1,895,361  1,486,577  

      
溢利      
需作報告分部之經營溢利  98,779  43,351  
應佔共同控制個體溢利  210  2,926  
融資成本  (3,011 ) (1,409 ) 
未分配之匯兌虧損  (2 ) (65 ) 
未分配之總公司及企業費用  (25,596 ) (26,568 ) 
      
綜合除稅前溢利  70,380  18,235  

      
  二零一二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 
(未經審核) 

 二零一二年 
六月三十日 

         (經審核)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資產      
需作報告分部之資產  2,165,924  2,140,817  
分部間應收款之抵銷  (73,236 ) (101,763 ) 
      
  2,092,688  2,039,054  
共同控制個體權益  52,877  52,668  
遞延稅項資產  51  346  
未分配之總公司及企業資產  44,421  53,824  
      
綜合總資產  2,190,037  2,145,8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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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註: 
 

3. 除稅前溢利 
 

除稅前溢利已扣除／（計入）： 
 

 

 
截至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二年  二零一一年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融資成本     

於五年內全部償還之銀行貸款及透支的利息 3,011  1,409  

     

其他項目     

  利息收入 (2,647)  (1,700)  

折舊及攤銷 29,745  28,623  

職工成本 108,721  113,679  

淨外幣匯兌收益 (10,037)  (15,082)  

呆壞賬準備 145  149  

出售固定資產虧損 1,171  1,259  

存貨減值準備/(回撥) 795   (4,254)  

   
 

4. 稅項 

 
稅項支出如下： 
  截至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二年  二零一一年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本年稅項 ─香港利得稅  2,731  1,983  
本年稅項 ─香港以外  13,875  4,058  
遞延稅項  295  68  
      
  16,901  6,109  

       

 

(a) 在香港營運的集團公司之利得稅準備乃根據期內估計應課稅溢利按稅率 16.5% (二零一一

年:16.5%) 計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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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註: 

 

4. 稅項 (續) 

 

(b) 海外稅項指於中國大陸經營之若干附屬公司就估計應課稅溢利按該地當時之稅率計算的  

稅項支出，其稅率為 25% (二零一一年: 其所得稅稅率介乎 24%至 25%之間)。 

 

(c)   香港稅務局 (「稅局」) 對本集團若干公司進行稅務審查。 在稅務審查有結果以前，本

集團就二零零二/零三至二零零五/零六年之課稅年度的保障性評估向稅局繳付了港幣

10,908,000 元。於二零一三年一月, 稅局就二零零六/零七年之課稅年度, 對本集團若干公

司發出額外保障性評估。 本集團已就有關保障性評估向稅局提出反對。 

 

經考慮稅務顧問的專業意見後, 本集團在二零一二年十二月呈交了一份和解方案供稅局考

慮。 財務報告中已作適當的撥備。 

 

(d) 本集團需承擔在中國國內經營之附屬公司就分派二零零八年一月一日起所得的利潤中所

派發之股息應繳付扣繳稅。於二零一二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有關本集團於中國國內之附

屬公司未分配利潤為港幣 368,376,000元(二零一二年六月三十日: 港幣 278,397,000元) 。

由於本公司控制該等附屬公司的股息政策，並已決定於可見未來該等附屬公司很可能將

不會分派股利，因此並未就分派該等利潤時應付之扣繳稅確認遞延稅項負債。 
 

 

5. 股息 
  

截至二零一二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六個月, 董事會已決定宣派每股港幣 0.06 之中期股息, 合
共港幣 14,601,250（二零一一年：沒有宣派中期股息）。 

 

 

 

截至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二年  二零一一年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二零一二年擬派發之中期股息每股港幣 0.06元               14,60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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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註: 
 

6. 每股盈利 

 

(a) 基本 
 

每股基本盈利乃根據本公司股東應佔溢利港幣 53,479,000 元（二零一一年：港幣
12,126,000 元）及於本期內已發行普通股之加權平均數 238,360,168 股（二零一一年：
240,551,208股）計算。 
 
 

    截至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二年     二零一一年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000     '000 

                                                          

年初及年末已發行普通股   243,354     243,354 

           

以前年度回購之普通股的影響   (4,994)     (1,393) 

           

本年度回購之普通股的影響   -     (1,410) 

            

            

年度之普通股加權平均數   238,360     240,551 

            

 

 

(b) 攤薄 
 

由於在二零一二年和二零一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没有具潛在攤薄作用之普通股，因此，
分別於截至二零一二年和二零一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期間，並沒有列示每股攤薄盈
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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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註: 

 

7. 共同控制個體權益 
 

代表本集團所佔共同控制個體資產淨額。該共同控制個體在香港及澳門市場從事混合及分
銷食用油、植物油及白乳油業務。 
 

長春食油有限公司 (「長春」) 為一間由南順集團及合興集團根據一項合營協議 (「合營協
議」) 組成之 50-50 合營公司，以從事生產、儲存，並於香港及澳門推廣及銷售食油產品和
食用油脂以及白乳油。 
 

該合營協議於二零一二年四月一日已正式終止。 南順集團旗下的一間全資附屬公司－南順
產品供應(香港)有限公司，已負責處理由長春轉移過來之產品銷售。 
 

 

 

8. 應收賬款、按金及預付款 

 

於報告期終日, 應收貿易賬款（根據發票日期及扣除呆壞賬準備）賬齡分析如下： 

  

 二零一二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 

 二零一二年 
六月三十日 

  (未經審核)   (經審核)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零至三個月 

 

283,217  219,568 

四至六個月 2,182  1,727 

六個月以上 360  - 

    

應收貿易賬款總額 285,759  221,295 

    

其他應收賬款、按金及預付款 64,051  63,708 

租賃土地 – 流動性部份 2,960  2,648 

    

 352,770  287,6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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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註: 

 

9. 應付賬款、已收按金及應計費用 

 
於報告期終日, 應付貿易賬款 (根據發票日期）賬齡分析如下: 

 

 

 

二零一二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 

 二零一二年 
六月三十日 

    (未經審核)  (經審核)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零至三個月 

 

187,386  202,595 

四至六個月 2,269  696 

六個月以上 413  - 

    

應付貿易賬款總額 190,068  203,291 

    

其他應付賬款、已收按金及應計費用 151,214  128,012 

    
 341,282  331,303 

 
 

10. 或然負債 
 

稅局對長春進行稅務審查。截至二零一二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稅局就二零零三/零四年、二零
零四/零五年及二零零五/零六的課稅年度，對長春發出保障性評估。 長春已就此購入儲稅券
共港幣 13,600,000 元。於二零一三年一月，稅局就二零零六/零七年的課稅年度，對長春發
出額外保障性評估。長春已就有關保障性評估向稅局提出反對。 

          

經考慮稅務顧問的專業意見後, 長春在二零一三年二月呈交了一份和解方案供稅局考慮, 其
財務報告已按照此和解方案作所需的撥備, 最後結果或會與此撥備有差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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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事會審核委員會之審閱 

 

截至二零一二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六個月之未經審核中期業績，經已由本公司之

董事會審核委員會作出審閱。該等中期業績之資料並不構成法定賬目。 

 

企業管治 

 

企業管治常規守則 

 

本公司董事會已採納一套以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證券上市規則(「上市規則」)

附錄14(「港交所守則」)之原則為本之企業管治常規守則(「企業管治守則」)。  

 

本公司於截至二零一二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六個月內，一直符合港交所守則，惟

非執行董事並無特定任期，但彼等須根據本公司之組織章程細則及企業管治守則

規定於本公司股東週年常會上輪值告退及膺選連任。因此，本公司認為該等條文

足以符合港交所守則有關條文之精神。 

 

購買、出售或贖回本公司之上市證券 

 

於期內，本公司並無贖回其任何上市證券。本公司及其任何附屬公司亦概無購買

或出售本公司任何上市證券。 

 

暫停辦理股份過戶登記手續  

 

本公司將由二零一三年三月十八日星期一至二零一三年三月十九日星期二(首尾

兩天包括在內)期間，暫停辦理股份過戶登記手續。如欲合符資格獲派中期股息，

所有股份過戶文件連同有關之股票必須於二零一三年三月十五日星期五下午四時

前送達本公司之股份過戶及轉讓登記處 ─ 香港經理秘書有限公司辦理登記手

續，地址為香港北角電氣道 183號友邦廣場三十四樓 3401-2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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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般資料 

 

於本公佈日期，本公司董事會包括下列成員： 

 

主席： 獨立非執行董事： 
郭令海先生 羅廣志先生 
 羅啟耀先生 

集團董事總經理： 區熾明先生 

梁玄博先生  
  
非執行董事：  

黃上哲博士  

陳林興先生  
曾祖泰先生  

 

承董事會命 

公司秘書 
鄭文英 

 

香港，二零一三年二月二十八日 

 
本公佈可於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網頁(http://www.hkexnews.hk)及本公司網頁
(http://www.lamsoon.com)內檢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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